中山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办法
（中山科发〔2017〕211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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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  总  则
第一条  为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，推动全市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及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，并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军民融合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  中山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高企专项资金”）是指经市政府批准设立，由市财政预算安排，专门用于促进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。
第三条  高企专项资金由市科技局负责管理，资金的使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市财政有关规定，坚持目标明确、程序规范、专款专用的原则。高企专项资金使用范围或用途调整、增加或减少资金数额安排必须经市政府批准。
第四条  高企专项资金主管部门（市科技局）的职责：
（一）向市财政部门提出年度高企专项资金的总预算以及分项预算，编制经费年度决算；
（二）负责提出补助经费建议、进行高新技术企业日常管理和综合统计等事项；
（三）负责组织开展高企专项资金绩效自评，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管理。
 
第二章  补助对象、额度和拨付
第五条  高企专项资金补助对象：
在中山市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补助以正式文件及相关证书为准。
第六条  补助形式采用事后补助，补助项目如下：
（一）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一次性补助20万元。
（二）企业产品通过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的，每个产品补助3000元。
（三）对纳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企业的，一次性给予补助5万元。
（四）对纳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且尚未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，整体迁移到我市并报备省科技厅核准的，每家给予补助30万元。
（五）对处于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整体迁移到我市并报备省科技厅核准的，每家给予补助60万元；三年内年营业收入提升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，每家再给予补助60万元。
（六）高新技术企业拥有“军工四证”（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证书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证书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书或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）有效证书两个以上的，每个证书按50万元一次性给予补助，每家企业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（七）强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金融扶持力度，促成一批优质创新项目加速转化，企业按照《中山市科技信贷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》规定流程被纳入风险准备金项目池，对于已经偿还科技贷款本息的项目，贴息标准为：
1.对处于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最高可按实际支付利息的60%给予贴息，单笔贷款贴息的最高额度为100万元。
2.高新技术企业设立的控股子公司（子公司要求近两年内注册）进驻到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及众创空间成为在孵企业的，该在孵企业的科技贷款项目最高可按实际支付利息的70%给予贴息，单笔贷款贴息的最高额度为100万元。
3.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及众创空间的在孵企业，被纳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或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，其科技贷款项目最高可按实际支付利息的80%给予贴息，单笔贷款贴息的最高额度为100万元。
4.“中山创客·国际孵化器”的在孵企业或在孵项目，最高可按实际支付利息的90%给予贴息，单笔贷款贴息的最高额度为100万元。
第七条  市科技局根据符合第六条补助范围的企业，提出资金方案，并在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报市政府审批，获市政府批准的补助资金按规定直接拨付至企业。
 
第三章  监督和信用管理
第八条  项目信用管理依据《中山市科技局科技项目相关责任主体信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中山市科技诚信红黑榜公布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，并接受市科技以及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    第九条  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3年。原文件中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